
佛 山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 2024年佛山市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佛山市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试点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区经济促进局、各数字化牵引单位：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

展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粤工信工业

互联网函〔2023〕26 号）、《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

推进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若干措施的通知》（佛府〔2023〕

16 号）及其配套的操作细则等文件要求，现组织申报 2024 年佛

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佛山市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数

字化转型试点项目，相关要求如下：

一、申报对象

以已入库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牵引

单位为代表，申报 2024 年度被改造企业试点项目。

依申请公开 佛工信函〔2024〕753号

加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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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 数字化牵引单位名称

白色家电及小家电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

佛山技研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丰维科技有限公司

装备及配件

广东腾一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企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美云智数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家居

佛山众陶联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二、申报条件

被改造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佛山市内从事

生产经营；且属于白色家电及小家电、纺织服装、陶瓷家居、装

备及配件等四个细分行业范围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被改造企业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

单、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近三年在专项审计、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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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三、申报流程

（一）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同步进行的方式，

申报单位在 2024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 日在佛山扶持通平台

（https://fsfczj.foshan.gov.cn/）提交申报材料，并从平台

上下载打印的纸质申报材料盖章提交至辖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经济促进局），逾期不予受理。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负责。

（二）项目推荐。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经济促进局）对项

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同意推荐的在申报材料封面“推荐单位”

及申报材料“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经济促进局）审核意见”上

分别盖公章并加盖骑缝章，在 2024 年 12 月 6 日前连同推荐函、

项目申报汇总表、申报材料报送至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逾期

不予受理。

（三）项目评审。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

构开展数字化水平评测，以及组织专家开展评审。请申报企业配

合做好审核工作。

（四）评审公示。通过评审的项目在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官网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如对公示的结果有异议，可于

公示期内以实名方式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四、相关事项

（一）数字化牵引单位、联合体数字化改造实施服务商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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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企业签订项目合同，应用推广实施的数字化服务产品在任务

书数字化服务产品清单内。项目合同执行日期、发票日期、支付

凭证日期、承兑汇票的已兑现日期均在项目建设时间要求内（被

改造企业的项目建设期为 2023 年 10 月 11 日至申报截止日）。

（二）项目实施地在佛山市。

（三）同一项目投入费用不得重复申报佛山市数字化示范工

厂或数字化示范车间。

（四）同一项目投入费用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五）被改造企业需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中小企业数字

化水平评测指标（2024年版）》开展数字化水平评测，达到二级

及以上。

附件：1.项目申报汇总表

2.项目申报书

3.企业改造数字化水平评测名单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 年 11 月 22 日

（联系人：胡明溥，联系电话：83995677）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2024年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佛山市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试点项目申报的通知
	二、申报条件
	三、申报流程
	四、相关事项
	（一）数字化牵引单位、联合体数字化改造实施服务商与被改造企业签订项目合同，应用推广实施的数字化服务产
	（二）项目实施地在佛山市。
	（三）同一项目投入费用不得重复申报佛山市数字化示范工厂或数字化示范车间。
	（四）同一项目投入费用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五）被改造企业需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4年版）》开展数字化水平



		2024-11-22T15:27:02+0800
	signature info(version:5.56.18)




